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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生成式AI为电商营销带来效率革新，却因被滥用催生虚假口碑、虚假广告、违规直播等

新型虚假宣传行为。因生成式AI技术迭代降低造假门槛、电商流量竞争的逐利驱动、监管规制体系滞后，

致使消费者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易受侵害、电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被破坏、相关主体法律责任难以认定。

对此，应构建AI语境下的虚假宣传认定标准，厘清多元主体的分层法律责任体系，融合技术与制度构建

行政监管、平台自治、消费者维权协同的全链条治理机制，实现技术创新与法治规制的有机平衡，以化

解治理难题，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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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generative AI has brought efficiency innovation to e-commerce market-
ing, but it has spawned new false propaganda behaviors, such as false word-of-mouth, false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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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llegal live broadcast due to abuse. Due to the iterative reduction of the threshold of fraud by gen-
erative AI technology, the profit-driven competition of e-commerce traffic, and the lagging regulatory 
system,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and fair trading rights are vulnerable, the order of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e-commerce market is destroyed, and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relevant subjects are difficult 
to be determined.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false publicity in 
the context of AI, clarify the hierarchical legal liability system of multiple subjects, integrate technol-
ogy and system to construct a full-chain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plat-
form autonomy and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coordination,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egal regulation, so as to solve the governance problem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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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我国

生成式人工智能(下文简称生成式 AI)用户达 6.02 亿人，较 2024 年底增长 141.7%，用户规模和普及率快

速提升 1。生成式 AI 是指能够自主生成新的文本、图像、音频等内容的人工智能系统[1]。数字经济时代

背景下，生成式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普及，为电商营销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效率革新，其凭借低成本、

高仿真、批量生成的技术特征，成为主流电商平台商家引流获客的重要工具。但技术赋能的同时，其滥

用问题也日益凸显。淘宝、抖音、小红书等电商平台中，AI 生成虚假买家秀、过度美化商品功效、换脸

或数字人虚假直播等行为频发，更形成了 AI 造假工具售卖、虚假营销课程教学的灰色产业链，严重扰乱

电商市场秩序。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2025 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互联网违法广告案件

22,185 件，罚没款 1.11 亿元，其中多起案件涉及利用 AI 技术生成并发布虚假信息 2。以上数据表明生成

式 AI 虚假宣传已从个别商家的违规行为演变为行业性治理难题，亟须法律层面的系统回应。基于此，本

文以电商营销中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为研究对象，梳理其现状及成因，深入剖析背后的法律风险，进而提

出针对性规制路径，为破解该领域治理难题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2. 电商营销中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的现状及成因 

2.1. 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的现状 

生成式 AI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电商营销各环节，为电子商务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智慧商业也由

此成为行业发展主流趋势[2]。但在技术赋能的同时，电商领域生成式 AI 的不当应用也催生了多种新型

虚假宣传行为，且引发了诸多现实危害。其一，AI 虚假口碑营销泛滥。例如 2025 年抖音电商平台处置未

经授权利用 AI、特效仿冒名人进行虚假宣传或侵权行为的违规账号达 1.1 万个，主动拦截侵权视频超 1.6
 

1参见谷业凯：“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超六亿人 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人民日报》，2026 年 3 月 3 日，第

1 版。 
2参见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十起互联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5 年 10 月 16 日，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e6588f2b63064945869a86187b361c55.html，2026 年 3 月 2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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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条 3。快手电商发布的治理报告亦显示，尽管平台通过 AI 大模型治理使虚假宣传举报率下降 35%，但

全年仍屏蔽 AI 仿冒名人、情感绑架等短视频 5000 余条、封禁清退 700 余家商家 4。上述虚假宣传行为将

直接误导消费者购买判断，扰乱市场口碑体系。其二，AI 商品宣传及合成广告的真实性缺失，将损害信

息流广告的行业信誉，并影响品牌长远发展[3]。在外卖餐饮领域，AI 生成虚假门头图、店铺环境图的问

题尤为突出。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公益诉讼案中，部分外卖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门头图，将

无堂食档口包装为火爆堂食店，与线下实际环境严重不符 5。这种宣传与实物脱节的行为，严重侵犯消费

者知情权，践踏电商交易中的诚信原则。其三，AI 直播营销违规频发，对弱势消费群体形成精准误导并

推高消费侵权投诉率。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2025 年度报告显示，全年受理投诉 68,531 件，其中

虚假宣传问题投诉占比 10.76%，同比上升 2.12 个百分点，成为全年消费投诉核心痛点 6。直播带货虚假

宣传、货不对板问题突出，这在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的同时也使监管难度大幅提升。可见，生成式 AI 虚
假宣传的危害已从消费者个体层面延伸至市场竞争、行业生态层面，厘清这些现象背后的形成动因，是

精准识别问题、构建规制路径的重要前提，下文将从三方面具体剖析。 

2.2. 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的成因 

电商营销中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乱象的滋生蔓延，是技术发展、市场逐利与监管规制滞后三重因素交

织作用的结果。技术为造假提供便利，利益为造假注入动机，而不完善的规制体系则让造假行为缺乏有

效约束，三者叠加使得此类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其一，生成式 AI 技术迭代与工具普及大幅降低造假门槛，

技术市场化为虚假有害的营销信息生成提供了便利[4]。各类 AI 制图、文案生成、视频合成工具操作愈发

简便，商家仅通过简单文字指令即可快速生成高仿真宣传内容，制作成本远低于传统人工的拍摄、设计

与制作成本；且批量生成功能进一步提升了虚假宣传的实施效率，为商家开展违规营销提供了便捷的技

术支撑。其二，电商流量竞争的逐利动机成为虚假宣传的核心驱动因素。商家作为信息生产者，利用算

法逻辑针对性生成虚假信息，并通过电商平台对该类信息进行精准分发与传播操纵[5]。当前电商领域同

质化竞争日趋激烈，流量获取成本持续攀升，中小商家难以通过真实宣传与合规经营实现引流转化，而

AI虚假宣传能以极低成本快速营造商品热销、口碑优良的假象，在短时间内提升商品曝光度与市场销量。

其三，现有监管规制体系的滞后性与不完善性，成为虚假宣传滋生的重要诱因。我国现有虚假宣传规制

的规则多针对传统人工宣传行为设计，新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虽规定服务提供者

应对生成合成内容添加显式标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黑色产业链从业者往往借助多层代理服务器和

先进的加密技术，有效规避了这一监管要求。电商平台的 AI 内容识别与审核不到位，监管部门的技术执

法手段适配性较差，加之消费者维权举证难、成本高，整体规制体系的监管与惩戒效果有限，难以形成

有效震慑，致使不法商家有机可乘。 

3. 电商营销中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的法律风险 

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的乱象不仅带来了电商市场的行业性问题，其背后更潜藏着多重法律风险，既直

接侵害了消费者的法定权益，也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法律秩序，还因技术与产业链特征形成了责任认定的

法律难题，下文将对这些法律风险展开具体剖析。 
 

3参见潘旺旺：《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发布首份年度报告，全年拦截风险商家超 400 万个》，人民论坛网 2026 年 3 月 2 日， 
https://www.rmlt.com.cn/2026/0302/747296.shtml，2026 年 3 月 23 日访问。 
4参见阑珊：《快手电商发布 2025 治理体验报告：AI 驱动与机制创新双轮并进 构建信任电商新生态》，中国市场监管新闻网 2026
年 3 月 3 日，http://www.cmrnn.com.cn/content/2026-03/03/content_286213.html，2026 年 3 月 23 日访问。 
5参见王蕴：《AI 生成“假门面”，公益诉讼对“照骗”亮剑》，平安浙江网 2026 年 03 月 16 日， 
http://www.pazjw.gov.cn/shuoan/202603/t20260316_31554665.shtml，2026 年 3 月 23 日访问。 
6参见刘铭：“新兴业态侵权乱象亟待整治”，《中国消费者报》，2026 年 3 月 12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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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消费者权益侵害风险 

生成式 AI 相关主体应遵循、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禁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事任何非法活动，

以防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6]。相关主体利用生成式 AI 进行虚假宣传，从根本上破坏了电商消费中

的信息对称关系，违反了我国《广告法》中“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

者”的规定 7，并直接侵犯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享有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8。例如，在

“苗古金贴(厦门)大药房案”中，企业利用 AI 技术生成“传承千年苗方苗古金贴传承人”等虚假人物形

象，发布未经审查的医疗器械广告；同时在广告中使用“中老年专用”等虚假信息，欺骗、误导消费者。

消费者基于对虚假形象的信任作出购买决策，收货后发现产品与宣传严重不符，涉事企业最终被罚款 120
万元 9。正如该案所体现的，基于虚假信息作出的购买决策，本质上违背了消费者的真实意思表示，使得

消费者以相应对价购买到不符合预期的商品，公平交易权受损并直接遭受财产损失。不仅如此，老年群

体等数字素养较弱的消费群体，缺乏对 AI 生成内容的辨别能力，难以辨别技术合成内容与真实信息，成

为此类虚假宣传的主要受害对象。更为关键的是，AI 生成内容具有易篡改、无实体痕迹的特征，消费者

难以举证证明宣传内容系 AI 生成且存在虚假性。即便发现权益受损，也面临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合法权益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 

3.2. 市场竞争秩序破坏风险 

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公平、诚信的竞争秩序，而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的泛滥，直接违反了《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原则，严重破坏了电商领域的公平竞争生态 10。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商家的市

场优势源于产品研发、品质提升、真实宣传与优质服务，合规商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

于商品打磨与合法营销，以此获取消费者认可与市场份额。但滥用 AI 开展虚假宣传的商家，无需进行实

质性的投入，仅通过低成本的技术手段即可营造商品热销、口碑优良的假象，快速获取流量与销量优势，

形成对合规商家的不正当竞争。例如浙江 2025 年 AI 虚假种草不正当竞争案中，某商家利用 AI 技术批量

生成虚假美妆种草笔记，短期内占据平台相关品类流量榜首，导致同品类合规商家销量严重下降。法院

最终认定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其停止侵权并承担赔偿责任 11。该案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被用于“数

据投毒”，短时间内批量生成虚假内容，干扰公众认知[7]。此类行为带来的风险是，对合规商家而言，

其市场空间被不断挤压从而难以保障合法经营收益；部分中小合规商家甚至因失去竞争优势而被迫退出

市场，或跟风开展虚假宣传，进而形成不良的行业风气。对整体电商行业而言，AI 虚假宣传会动摇其整

体信任基石。消费者因多次遭遇虚假宣传而对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用户评价、直播内容产生普遍质疑，

降低整体市场的交易意愿，最终阻碍整个电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法律责任认定模糊风险 

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的产业链化与主体多元性，使得其责任认定远较传统虚假宣传更为复杂。现有法

律未针对该类行为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责任边界，叠加证据固定与举证的现实障碍，形成了“责任难界定、

侵权难追责”的法律风险，大幅削弱了法律的规制与威慑效果。2025 年“全国首例 AI 幻觉侵权案”即揭

示了上述困境：用户因 AI 生成虚假高校招生信息主张赔偿，法院最终认定平台已履行法定注意义务(完
 

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4 条，第 28 条。 
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8 条，第 10 条。 
9参见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十起互联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5 年 10 月 16 日， 
https://www.samr.gov.cn/xw/zj/art/2025/art_e6588f2b63064945869a86187b361c55.html，2026 年 3 月 23 日访问。 
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 
11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浙 01 民终 39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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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模型备案、部署内容质量保障措施、清晰提示生成内容局限性)而不构成侵权 12。该案表明，在现有

法律框架下，AI 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边界相对清晰，但对于用户利用 AI 工具实施虚假宣传的行为，平台

的责任认定仍面临现实障碍。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AI 虚假宣传并非单一主体实施的行为，

而是涉及商家、AI 工具提供者、AI 虚假宣传课程教学者、电商平台、主播或数字人运营方等多个主体，

各主体之间形成利益关联却无明确的责任划分。其二，AI 生成内容无原始创作痕迹、易修改删除，监管

部门与消费者难以固定有效证据，更难以证明 AI 工具提供者、课程教学者等主体存在“明知或应知”对

方将用于虚假宣传的主观过错，举证难度的提升直接导致追责落空。其三，多元主体的责任模糊使得违

法成本被进一步降低，各参与主体均抱有侥幸心理，进而纵容了 AI 虚假宣传行为的持续发展，致使法律

规制陷入被动局面。 

4. 电商营销中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路径完善 

针对上述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引发的三重法律风险，结合实践中面临的认定难、追责难、监管难三大

现实困境，亟须构建系统化、靶向性的法律规制路径，从基础规则、责任划分、落地执行三个层面破解

治理难题，下文将具体提出完善建议。 

4.1. 明确认定标准：构建 AI 语境下的判断规则 

针对电商营销中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认定标准模糊、消费者举证难的问题，需结合 AI 技术的应用特

征与电商营销场景，通过司法解释或部门规章细化认定规则，确立以消费者认知为核心的判断原则，为

监管执法与司法裁判提供统一尺度。一是内容显著性维度，以宣传信息是否处于页面醒目位置、是否突

出展示为判断依据，对未按规定显著标注 AI 生成属性的宣传内容，直接推定其具有“足以导致普通消费

者产生错误认知”的可能性。二是商品和服务类别维度，根据不同品类的商品属性与行业惯例制定差异

化参照标准。对食品、保健品、美妆等特殊品类采取零容忍原则，对 AI 虚构功效的行为直接认定为虚假

宣传；对服饰、家居等普通品类，以宣传内容与商品实际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为核心标准。三是技术使

用方式维度，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加强 AI 广告监管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框架：将 AI 数字人直播电商、种草口碑营销、探店达人分享等新领域纳入虚假宣传的严格规

制范畴，形成场景化的判断指引 13。广州 2026 年 AI 生成图片消费欺诈案对上述标准作出了司法实践印

证 14。该案法院以商家 AI 生成的商品图片与实物存在显著差异，且未标识 AI 生成属性，足以导致普通

消费者产生错误认知为核心，判决商家承担退一赔三的民事责任，明确了“实质性差异 + 足以误导”的

裁判标准，也印证了未标识推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价值。这种三维认定框架摒弃了单一主观判断

模式，为监管执法与司法裁判提供了统一尺度，有效弥补了传统认定规则适配 AI 场景的不足。 

4.2. 完善责任体系：厘清多元主体的责任边界 

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的责任义务需打破以“服务提供者”为中心的传统治理路径，重构为“研发

者–提供者–使用者”三方担责[8]。而破解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多元主体责任模糊、上游主体规制空白的

困境，需构建首要责任、连带责任、监管责任的分层法律责任体系，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法定义务与责任

形式，实现对虚假宣传行为的全链条精准追责。其一，明确电商商家的首要责任。相关研究表明，人工

 
12参见乐玮坤：《人类再次向 AI“宣战”！国内首例“AI 幻觉”案宣判》，浙江网信网 2026 年 1 月 27 日， 
https://www.zjwx.gov.cn/col/col1694597/art/2026/art_afe0b7a4fc9dbdedb9830298da244913.html，2026 年 3 月 23 日访问。 
13参见《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 AI 广告监管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第 12~16 条。 
14参见叶作林、张雅慧、张钊、闫馨蕙：《用 AI 图片欺诈消费者，商家被判三倍赔偿》，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新闻服务中心 2026
年 3 月 16 日，https://www.gzcourt.gov.cn/xwzx/xwxc/2026/03/16143807735.html，2026 年 3 月 2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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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引发的侵权问题，并非均由技术开发者或服务商所致，部分源于使用者对技术的滥用[9]。商家作为

AI 虚假宣传的直接实施者与最终受益者，无论宣传内容为自主生成还是委托制作，均需对内容的真实性

承担举证与法律责任。若构成虚假宣传，商家依法受到行政处罚，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涉嫌

刑事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其二，界定 AI 工具提供者等上游主体的连带责任。若其提供的工具、

教学内容具有明显的虚假宣传导向，或“明知或应知”用户将用于电商虚假宣传仍提供服务，直接认定

为共同侵权，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在证据规则层面，可结合产品设计(是否设置内容安全“护栏”)、用

户协议(是否明确禁止用于虚假宣传)、营销宣传(是否提供专门用于造假的模板)、事后处置(是否及时处理

投诉)等多维度推断其主观状态。其三，压实电商平台的监管责任。明确平台的主动审核与处置义务，要

求平台对平台内的 AI 生成宣传内容开展标识核查、真实性核验，对发现的虚假宣传行为及时采取下架、

限流、封号等处置措施，若平台未尽到合理监管义务，依法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倒逼平台切实履行主

体责任。 

4.3. 强化监管与维权：构建全链条治理机制 

当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已建立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为基础

的法律框架，2026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亦将 AI 数字人、虚拟主播纳入监管范

围，明确规定了涉人工智能相关条款，完善了电商直播领域的监管规则 15。但针对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监

管与维权的落地难题，还需融合技术手段与制度设计，构建行政监管、平台自治、消费者维权协同发力

的全链条治理机制，其中违法惩戒机制的优化需以行为经济学理论为支撑，实现对违法者不当得利的有

效剥夺。首先，基于理性选择、损失厌恶与边际威慑三大行为经济学理论，罚金设计需突破固定额度模

式，让违法成本远高于预期收益：理性选择理论要求罚金数额覆盖违法所得并形成超额惩罚，损失厌恶

理论印证阶梯式罚金比固定罚金更具心理威慑，边际威慑理论则要求罚金随违法情节轻重梯度递增。其

次，结合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处罚标准，可设定阶梯式罚金规则：以违法所得的 3~5 倍作为基础罚金，对

批量 AI 造假、涉及食品保健品等特殊品类、屡犯不改的严重情形，按违法所得 5~10 倍加重处罚；同时

将违法信息纳入市场主体信用档案，实施跨平台、跨领域的失信联合惩戒。最后，需同步打击 AI 造假工

具售卖、虚假营销课程教学等上游产业链，从源头切断技术与服务供给；并运用 AI 内容识别与反向溯源

技术进行智能排查[10]，优化消费者维权机制；对 AI 虚假宣传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推广小额速裁与

集体诉讼制度。通过技术监管、科学惩戒、便捷维权的多维联动，形成对 AI 虚假宣传的全方位规制。 

5. 结论 

生成式 AI 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其在电商营销领域的应用，本应成为推动行业创新、提

升营销效率的重要动力。但其滥用引发的虚假宣传乱象，却致使技术发展偏离正轨，不仅直接侵害消费

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法定权益，破坏电商市场公平竞争的法治秩序，更因责任认定模糊等问题，

对现有法律规制体系提出了全新挑战。规范电商营销中生成式 AI 的应用，并非否定技术发展，而是要实

现技术创新与法治规制的有机平衡。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立法层面细化规

则、明确标准，也需要执法层面强化技术监管、加大惩戒力度，更需要平台、商家、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协

同发力。唯有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划定技术应用的边界，压实各主体的法律责任，构建协同治理体系，

才能从源头上遏制生成式 AI 虚假宣传乱象，促使生成式 AI 技术回归服务电商行业发展的本质，最终实

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电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多重目标。 

 
15参见《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 17 条，第 34 条，第 3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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